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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理 

專欄 聽
道
筆
記

為什麼要「傳福音」？這是我自己的選擇？可以選擇「不要」嗎？如果

是自己的選擇，就有絕對的自主權，要不要去做都可以，但如果傳福音不

是自己可以選擇的，就要思考在這個責任上，我們盡了多少本分？而傳福

音的責任可以從幾方面來談：

一.從神的角度

傳福音是神的託付，也就是說傳福音的責任是從神而來的，既然如此，

就不是我們自己的選擇。保羅在《哥林多前書》說：「我傳福音原沒有可

誇的，因為我是不得已的。若不傳福音，我便有禍了。我若甘心作這事，

就有賞賜；若不甘心，責任卻已經託付我了」（林前九16-17）。他在傳

福音上有很美好的果效，甚至哥林多教會有人說我是屬保羅的。那是因為

有神的能力在他身上，證實所傳的福音，他也將福音多多傳給外邦人。但

保羅很清楚的說自己沒有什麼好誇口的，因為這是神給的工作和職責，不

做，就有禍，但若甘心去做，就有賞賜。既然這樣，我們就要用歡喜的心

去做，這樣才能得到神所賞賜的恩典。

今天「傳福音」不是只交代給保羅而已，主耶穌在世的時候，祂吩咐

十二個使徒和七十個人去傳福音，要升天時，也吩咐相信祂的人要去傳福

音。所以傳福音不是只有保羅領受了這個職分，我們也同樣領受了這個

職分。想想看，在這個職分上，我們做了多少？我們是要「面對神的賞

賜」，還是要「面對神的刑罰」？

傳福音的責任
屬神的人，不是光知道傳福音很重要就好，要實實在在的去做！

文／葉專宏主講‧小水滴整理 

圖／梅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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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已經將祂的應許藉著保羅寫出來，甘

心做就有賞賜，不做就有災禍，選擇權在

我們。當我們知道這個道理，敢不去傳福音

嗎？在福音的事上，我們還敢隨便嗎？甚至

覺得不去傳福音，也不要緊嗎？如果能夠了

解，我們該怎樣面對「傳福音」這項工作？

要怎樣擔起傳福音的責任？也就是要如何將

福音傳出去？首先，我們心中要惦記著這項

福音事工，為此代禱，並且付出行動。

二.從人的角度

我們傳福音給別人，好像是我們在為別

人設想，似乎是「我對他很好，我才將福

音給他」，其實不是如此。聖經中，保羅給

我們一個傳福音的觀念：「無論是希利尼

人、化外人、聰明人、愚拙人，我都欠他們

的債，所以情願盡我的力量，將福音也傳

給你們在羅馬的人」（羅一14-15）。由此

可知，我們對傳福音給人應該要有的觀念

是――「我們欠人的債」。欠的就要還，若

不還，就是永遠欠著。我們今天得到神的恩

典，倘若不將福音傳給別人，讓他們仍然陷

在痛苦、絕望中，不但辜負神的託付，也欠

這些人的債。這也是我們傳福音應有的觀

念。

假如我們的鄰居沒有聽到福音，就是我

們欠他的，是我們的不足與虧欠，也要向

神認罪悔改，不然將來我們要如何面對主？

要如何面對這些人？當審判時，有未信者跟

神說：「我從來都沒有聽過祢的福音！」神

會問我們：「你不是住在他隔壁嗎？為什麼

你沒有把福音傳給他？為什麼沒有讓他認識

神？」那時，我們要如何回答？要如何交帳

呢？

向人傳福音，述說神的恩典、神的愛，

這樣我們就是還了這個債。如果我們向別人

傳福音，他不聽，那這個債我們也還了，就

好像我欠別人錢，我拿錢要還給他，他卻說

不用，那麼我們就不欠他了。我們傳福音給

他，他不願意接受，將來就是他跟神的事；

但是如果我們不去傳福音，讓他沒有機會認

識神，那將來就是我們和神的事。

由此可知，不管是什麼樣的人，我們都

要去傳福音，不管什麼樣的立場、想法、

看法，還是對方受什麼教育、做什麼工作，

我們都要傳福音，甚至包括其他不同信仰的

人。我們也會發傳單給和尚，或許你會認為

和尚怎麼可能來信耶穌，但就這麼奇妙，教

會中確實有和尚來信耶穌，也有尼姑、算命

的、乩童等來信耶穌，所以不要把這些人排

除在外。我們不可說他是乩童，不可能信耶

穌，或這個人做和尚很久了，不會來信耶穌

的。傳福音，就是還債，對方會不會信，揀

選在神，不需要我們去做判斷、不需要我們

去猜測，這就是「還債」的觀念。

另外，有時因政治立場不同，家人起紛

爭，甚至也影響到道理的傳揚，這是不應該

的。有人認為他和我的政治立場不同，所以

我故意不傳福音給他，就是要讓他下地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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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不對的！其實傳福音沒有任何的條件，

甚至也不能有種族、國家之別。在神的眼

中，世人都一樣，都是祂所造的，都有一條

屬靈的生命，而這些生命需要神的愛、需要

神的拯救。神希望人人都得救，因此我們沒

有「拒絕」的理由，也沒有「不傳」的理

由，因為我們欠眾人的債。

試想，拿一張傳單，講幾句話，邀請

對方來參加我們的靈恩佈道會或福音茶

會……，這就算盡本分，並不困難，接下

來，就交託給神了。所以從人的角度來看，

我們欠人福音的債，從神的角度來看，神已

經將使命託付給我們了，我們不可以捨棄這

個使命。

三.從自己的角度

「看風的，必不撒種；望雲的，必不收

割。風從何道來，骨頭在懷孕婦人的胎中

如何長成，你尚且不得知道；這樣，行萬事

之神的作為，你更不得知道。早晨要撒你的

種，晚上也不要歇你的手，因為你不知道哪

一樣發旺；或是早撒的，或是晚撒的，或是

兩樣都好」（傳十一4-6）。從事福音的工

作，我們可能會有很多的藉口：「風太大

了！種子撒下去就四處飛，這時候不適合撒

種啦！」「沒有風，熱的要死，也不適合撒

種……。」我們若不做，都有很多理由，但

這只是「推卸責任」而已。

你可以推卸責任，讓自己覺得安心，因

為你不做這件事有很好的「藉口」。但重

點是，神難道不知道我們在想什麼嗎？我們

「推卸責任」，神會不知道嗎？挪亞造方舟

的期間一樣去傳義道，雖然沒有人相信，他

仍然照樣去傳，這是他盡了本分。

你可以自我安慰地說今天這個社會太罪

惡，世人都沉迷在其中，所以福音很難傳。

你也可以說現在科技進步，大家都追求享

受，所以福音很難傳，因此我不去傳，因為

環境實在太差了。又或許在傳福音的時候，

你覺得傳單發出去好像沒有果效，這個人好

像不會來信耶穌，但，你去做，就對了！

聖經說，早上撒的種，晚上撒的種，你

不知道哪一個會生長，然而你去撒種，它

就有機會。神要讓哪一個生長，哪一個就會

生長；神要讓兩樣都生長，兩樣就會一起成

長。傳福音好像在撒種，看起來好像不可能

生長，然而一粒福音的種子在人的心中，只

要他來過教會，即使他只來一次就不來了，

但至少他接觸過，哪天當他有需要或走投無

路想要尋求神時，也就是這顆種子發芽的時

候了。

我們要盡本分，不管撒的種何時發旺？

發出幾張傳單？有沒有人拿傳單來找教會？

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們已經將這福音傳

出去了，其他的都交給神，因為生長是在神

的手中，所以不要用很多藉口，讓自己覺得

安心，好像不去傳也沒關係。現在有很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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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用這樣的方式安慰自己：「我沒有傳福音

的恩賜啦！」「我的口才不好！」「我不知

道要怎麼說？」「我比較內向」等等。

我們可以提出很多問題和理由，但為什

麼不依靠神來解決呢？豈不知聖靈就是要來

幫助我們的，而我們必須要靠著神來成長，

靠著聖靈來改變，好讓我們能夠完成神託付

的工作，成為基督的精兵，去面對這場屬靈

的戰爭，並且得勝。

「流淚撒種的，必歡呼收割！那帶種流

淚出去的，必要歡歡樂樂地帶禾捆回來！」

（詩一二六5-6）。看起來我們要為這件事

付出很多的心力，也要承受一些壓力，但是

聖經告訴我們：流淚撒種的，所得到的就是

「快樂」、「歡呼」、「豐收」與「恩典」！

當然，要向一個不認識的未信者開口，

對大部分的人是一種壓力，要從一般的話題

切入信仰，更是難以啟齒。的確，做這些事

會有壓力，但我們用心去做，神就會紀念；

我們用心去做，神就會讓我們看見果效。所

以流淚出去撒種的好像很辛苦，尤其在那些

沒有流淚出去撒種的人眼中，他們會覺得這

些好像愚昧人，浪費那麼多眼淚去撒種做什

麼呢？但是後面的結果就不同了，有流淚出

去撒種的，將來收回來的是快樂，是神的恩

典。沒有流淚出去撒種的，不願意去做福音

工作的，將來要得什麼呢？恐怕是哀哭切齒

了！

努力傳福音、積極帶領人的，好像是先

付出、先流淚撒種的，等到收割時得到的是

快樂，但看別人拚命的去帶領慕道者，卻樂

得輕鬆、在一旁納涼的，屆時很可能就換他

流淚了，因為末日審判，那些出去撒種、盡

本分的人，可以得到神的賞賜；而沒有出去

撒種，是虧欠人，也虧欠神。若等主耶穌再

來，才說要去傳福音，已經太遲了。因為聖

經告訴我們，要趁著白晝趕緊去做工，不要

等黑夜來臨，什麼工都不能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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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又給我們一個思考的問題：「加利

利人哪，你們為什麼站著望天呢？這離開

你們被接升天的耶穌，你們見祂怎樣往天上

去，祂還要怎樣來」（徒一11）。主耶穌

被接升天，當時的門徒和相信的人都聚集觀

看，等主耶穌升天後，這些人繼續舉目望

天，神的使者便問他們為什麼站著望天呢？

我們也可以問問自己，今天是否也是如

此站著望天？我們在看什麼？我們在看主耶

穌什麼時候再來、在看天上何時會降福氣給

我們、在等恩典何時臨到我們身上？其實我

們應該聽從主耶穌的吩咐，然後付諸行動，

福氣便會臨到我們身上。

「人被拉到死地，你要解救；人將被

殺，你須攔阻。你若說：這事我未曾知道，

那衡量人心的豈不明白麼？保守你命的豈

不知道麼？祂豈不按各人所行的報應各人

嗎？」（箴二四11-12）。這兩節經文值得

我們去思想，這是關乎屬靈的生命。一個人

肉體的生命一定會結束，但他若能在有生之

年得到屬靈的生命，那他肉體生命的失落只

是一個「生命轉變」的過程；然而若不認識

神，這個過程便是「生命滅亡」的過程。

「人被拉到死地，你要解救」，就是說

世人都活在魔鬼的掌握中，在面對永遠的

死亡前，我們有責任將神的道理傳給他們，

使他們跟我們一樣能夠得著屬靈的福氣和永

遠的生命。你也可以說這件事我不知道，你

真的不知道嗎？試想，這個人還不認識耶

穌，你不知道嗎？這個人沒有聽過福音，

你不知道嗎？你有沒有傳，神都知道！該盡

本分的，沒去做，這帳都算在我們身上，所

以聖經說：「祂豈不按各人所行的報應各人

嗎？」該救的不救，因為你沒有憐憫的心、

沒有愛，所以你也沒有辦法得到神的憐憫和

神的愛。神愛世人，祂將這樣的恩典賜給我

們，就是要我們也去傳揚，好讓其他人也能

一起同享。



35http://joy.org.tw    holyspirit@joy.org.tw
網路線上雜誌             雜誌社信箱

結論

今日我們屬神的人，不是光知道傳福音

很重要就好，要實實在在的去做！不是站

在那裡等生命結束、等福氣降下來、等主耶

穌再來！而是要去努力「傳」福音，讓我們

可以從神那裡領受恩典。想想看，我們是不

是還站著望天？還在思想屬世的事，結果最

基礎的本分――傳福音的工作，卻不去做？

甚至連我們的家人、親戚朋友都沒有去傳，

而我們卻還說我們信耶穌、我們仰望將來的

天國，但事實上只是站著望天發呆。真正的

仰望要有行道的表現、要有遵從神命令的行

為、要有傳福音的動作，因為這是神所託付

的工作，是我們今日責無旁貸的本分與職

責。

千萬不要一直將「傳福音」當作是「別

人的工作」，我們能夠做的，一定要去做！

例如，拿一張傳單給別人，或者要到教會

時，邀請鄰居說：「今晚我們教會有佈道

會，您要不要來參加？我們教會的道理不錯

喔！」一句話也算是盡我們的本分，這並不

困難，但卻能夠讓我們蒙福，也可能救一條

靈命。

總而言之，神已經將傳福音的責任託付

給我們了，對於尚未認識神的人，我們有這

個福音的債，應當盡力去做，不但可以讓福

音興旺、教會發展，將來還可以領受從神而

來的獎賞。                                                  

遇苦的時候，我們是否

覺得苦不堪言、信心全無？

受難的時候，我們是否只見

傷心、沒有盼望？苦難，人

人避之惟恐不及；但，不經

歷苦難，我們又很難體會親

眼見神的生命歷程！

深信，走過死蔭幽谷，

將更見天堂之美！

苦
難
是
神
的
賜
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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